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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企业所得税清算报备
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可通过本功能完成企业所得税清算报备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综合信息报告〗→

〖状态信息报告〗→〖经营状态信息报告〗→〖企业所得税清算报备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1.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综合信息报告”，下划至“状态

信息报告”，在“经营状态信息报告”栏目进入“企业所得税清算报

备”功能。

2.在进入“税务注销预检和办理”前，需要已做过实名采集的纳税人

进行短信验证码的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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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若手机号码有变更，可以点击“信息维护”模块中的“变

更维护”完成手机号的变更。

3．在输入验证码之后，点击“税务注销预检和办理（含清税申报）”。

4.选择注销原因、填写经办人姓名、办理人员身份证号码，点击左上

角“保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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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点击“监控扫描”，跳出信息框“是否制作承诺书”。点击“否”

后，跳转企业所得税清算报备页面，进行清算报备，填写信息后点击

“确定”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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